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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青岛市2026年度“科技副总”

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高校、科研院所: 
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开展“科技副总”选聘工作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青科人才字〔2026〕1号）要求，我市将遴选一批高校、科研院所科研人员赴科技型企业兼职，由企业聘任为“科技副总”。现开展“科技副总”报名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一、报名条件

1.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科研诚信、职业道德，具有服务科技型企业的意愿。

2.在国内高校、科研院所全职工作并签订2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科研人员。 

3.在相关学术领域有一定影响，对相关行业有深入研究，具有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能力。

4.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企业急需紧缺人选，可适当放宽学位、职称等要求。

5.鼓励入选各类人才工程的科技人才积极申报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1.前期已面向全市企业征集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，形成青岛市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汇总表（附件2），请各高校、科研院所结合岗位需求，组织本单位科研人员积极报名，并对报名人员资格、条件等审核把关，每个岗位限报一人。
2.请各高校、科研院所按要求填写《“科技副总”报名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，所填内容须真实、准确，需求真实有效，可公开发布，不存在敏感涉密信息，于2026年6月5日（星期五）前将报名汇总表（电子版及加盖公章扫描版）报送至“青岛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工作处（科技人才处）”。

3.各高校、科研院所及科研人员可同步开展与意向企业双向对接、签订协议及合作事宜。下一步，市委人才办、市科技局将组织达成“科技副总”聘任意向的企业，提交聘任协议、备案申请表等材料，完成“科技副总”备案工作。

联系人：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工作处（科技人才处） 时 轩
电  话：85911893   

金宏地址：青岛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工作处（科技人才处）

电子邮箱：kjjrencaichu@qd.shandong.cn
联系人：市委人才办  崔振华          

电  话 ：85913221
附件：1.“科技副总”报名汇总表   
      2.青岛市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汇总表
3.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“科技副总”选聘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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